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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一农民投保重大疾病，心脏病术后保险公司以不符合合同为由拒绝理赔

赔与不赔，保险公司说了不算
本报成武6月4日讯(记者

李凤仪) 成武农民张文峰
被诊断患风湿性心脏病，保险
公司认为保险合同上的“心脏
病”仅指“心肌梗塞”，拒赔。于
是张文峰向成武县法律援助
中心求助，经过民事诉讼，最
终要回了1 . 8万元的保险金。
近日，张文峰和家人将锦旗送
到成武县法律援助中心，以表
感激之情。

今年41岁的张文峰是成
武县孙寺镇后草村农民，2003
年8月26日，张文峰作为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向成武某保险
公司申请投保重大疾病保险。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
为1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
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之后初次发生、并
经保险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
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时，保
险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
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2011年10月12日，张文峰
因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为风
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并
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
心功能Ⅱ级，住院实施了主动
脉瓣及二尖瓣置换手术，支付
了医疗费80000余元，本不富
裕的家庭欠下巨额债务。

“不知道跑多少次，保险
公司就说心脏病仅指心肌梗
塞，不给保险金！”出院后，张
文峰多次向保险公司提出理
赔申请，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张
文峰不符合重大疾病赔付条
件为由，拒绝理赔。

2012年2月27日，无奈之

下的张文峰到成武县法律援
助中心求助，法律援助中心经
审查认为张某符合法律援助
条件，决定受理，并由该中心
副主任、法律援助律师姜国祥
承办此案。

“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
合同中规定的心脏病类型有
歧义，保险公司对此态度很强
硬。”经办此案的姜国祥表示，
这种案例在全国有很多，他尝
试与保险公司非诉讼协商解
决未果，最终决定进行民事诉
讼解决。

据了解，在保险释义部分
列有“重大疾病是指下列疾病
或手术之一：(一)心脏病(心肌
梗塞)：(注1)；(二)冠状动脉旁
路手术：(注2)……”另在下一段
列有“注释：心脏病(心肌梗塞)
是指因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部
分心肌坏死，其诊断必须同时

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对该条款，张文峰认为，

只要是心脏病就符合合约的
范围，后面的注释是指心肌梗
塞的注释，其他类型的心脏病
也属于该合约范围。保险公司
则认为，该条款规定的承保重
大疾病范围中的心脏病指的
是心肌梗塞，并非所有的心脏
病都属于重大疾病。

法院审理后认为，由于字
面上存在不同的解释，造成该
条款属于歧义条款。在庭审中
保险公司应当按重大疾病进
行理赔的代理意见，被法庭认
可。为了让受援人尽快获得赔
付，减少讼累，进行了调解工
作。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受援人
保险金18000元，保险合同解
除，依法维护了受援人张文峰
的合法权益。

这车主真逞能 非法安装警报器

烟台一男子来菏盗窃，在深夜专偷医院里的患者及陪护人员

贼手伸到病床上，专偷救命钱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孟

烟台籍男子王某驾驶一辆白色捷达
车，手拿一把手电筒，独自来菏行窃。在
菏泽市八县两区进行盗窃，他专门在深
夜对医院里面的患者或者陪护人员下
手，将这些人的“救命钱”偷走后挥霍掉。
近日，王某在成武县人民医院门口踩点
时被菏泽警方抓获。

四次来菏
八县两区挨个儿偷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自2011
年7月份到今年4月份，他先后4次到菏
泽作案，每次都是按照行车路线转着
圈儿将菏泽的各个县区挨个进行盗
窃。不到一年时间，作案30余起，涉案
价值4万余元。

王某第一次到菏泽作案，是去年7
月份。当时，他驾驶着自己的白色捷达
车经过临沂、济宁后来到单县，为隐藏
行踪，掩盖罪行，他在单县城一个商城
门口盗取一辆面包车车牌并挂到自己
车上，之后便开始了疯狂盗窃行动。

当晚，王某在车内凑合度过一夜，第
二天便开车在县城转悠、踩点寻找目标。

晚上，他将车停在单县人民医院北
门口，趁着夜色溜进医院病房。在病房
走廊里走了一段之后，王某摸进一间
病房。此时已是深夜，病房的病人和陪
床家属都已经熟睡，他走到其中一个
病床前，看到病床上男子枕头旁有一
个灰色布包，便蹑手蹑脚地将布包拿
走后迅速离开病房，闪进病房楼厕所。

王某进到厕所后将灰色布包里的
400余元现金拿走，将剩下的身份证、
单据等丢到一边，便迅速离开医院并
驾车离开了单县，直奔成武县。

之后，王某又在成武县、牡丹区、东
明县、鄄城县、郓城县等县区的医院，以
相同的手段连续作案多起，并且只偷现

金，将其他物品丢弃，将菏泽八县两区偷
了一个遍后，他驾车返回龙口老家。

这小偷挺专业
购买催泪喷射器防身

虽然疯狂作案数十起，但王某的作
案工具却非常简单，除了自己的那辆白
色捷达车作为必备交通工具外，就只剩
下两只专业手电筒和两瓶催泪喷射器
(俗称辣椒水)。

原来，由于王某作案时间都是深夜
或者凌晨，为了方便自己作案，更重要的
是方便行窃后及时数钱，他专门花大价
钱购买两只专业手电筒。另外，因担心在
盗窃过程中被别人发现，王某还专门购
买了两瓶催泪喷射器，以防被抓后不能
及时逃脱。

据了解，王某，39岁，烟台龙口市人。
21岁时入伍，一直在福建当兵，4年后退
伍回到老家龙口。

曾是受害者
打起了患者的主意

退伍后的王某一直在家务农，没有
稳定工作。之后，王某的母亲因病住院，
在住院期间财物被盗，王某气愤之余也
动起歪脑筋：医院东西容易偷，而且面对
的都是病人，相对安全。从此，王某走上
歪门邪道：专偷医院患者或陪护人员。

1999年，王某因盗窃被龙口市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王某又因盗窃
被莱西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9
年出狱。

两度牢狱生活都没有让王某接受教
训，出狱两年后，他再次走上盗窃的道
路。5月30日，疯狂作案30余起的王某被
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抓
获。

6月2日，菏泽市直属大队交
警在黄河路与广州路交叉路口开
展统一行动。当民警对一辆自西
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车在驾驶室内非法安
装警报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97条规定，民警依法对驾驶
人进行处罚，并强制其拆除警报
器并依法收缴。

本报记者 景佳 摄影报道

▲犯罪嫌疑人王某接受警方询问。
王某的专用作案工具：手电筒与催

泪喷射器。 本报记者 邢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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